
 

 

博山镇中心学校（校本部）体育课安全管理制

度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根据体育课教学的实际特点，为尽

量避免学生在校参加体育活动及体育课上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为

尽量减小因伤害事故造成的损失,学校特做如下规定:  

一、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及上体育课必须坚持“学生

为本”、“健康第一”的原则，要充分考虑天气、场地、设备、

器材等方面的安全因素，尽量避免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二、学校每位教职工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学生的健康和安

全，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要立刻给予制止和教育，如果遇到

学生出现伤害事故，要及时给予救助。 

三、学生到校外参加体育考试、体育比赛或其它体育活动，

视具体活动内容，必须有学校领导、体育教师、校医、班主任等

相关人员带队，并事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四、体育组每学期对学校的体育设施、器材进行一次安全检

查，若发现不安全因素，要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学校，学校要及

时对体育设备、器材进行维修或更新。 

五、体育教师上体育课要做到： 



 

 

1、上课集合整队，记录考勤；切实加强责任心，对学生进行

必要的安全教育。   

2、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关注体质较弱学生、特异体

质学生和特体学生。不能上体育课的特质学生必须和班主任沟

通。 

3、室外课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对服装、鞋不符合上

课要求的学生要求其予以更换。   

4、讲明动作要领，做出动作示范，提出具体要求、注意事项

等，并加强安全保护。   

5、发现有学生打闹或做出危险动作，要马上纠正或制止。   

6、下课集合整队，做简单讲评；若发现学生身体有强烈的不

良反应，要及时通知校医和班主任。 

六、如果体育课上，发生学生呕吐、晕倒、受伤等突发情况

应立即采取以下处置措施： 

1、迅速联系保健教师、班主任（相关领导）和学校领导。 



 

 

2、保健教师对病（伤）学生做出初步诊断及必要的处置，事

后要及时做好学生病（伤）情及临时处置情况的记录，并上报学

校。 

3、如果学生病（伤）情况较为严重，要立即送往就近医院进

行诊治或抢救。 

4、班主任（相关领导）要及时将学生病（伤）情况通知到学

生家长，学校领导视具体情况上报教委相关部门。 

5、体育教师事后及时写出现场情况书面报告，并上交学校。 

七、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对学生在体育活动或体育

课中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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